
 

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

 
 

修订前内容 修订后内容 修订原因 

第八条 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 第八条  董事长或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 结合公司实际，优化

公司治理。 

第十一条 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

是指公司的副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、财务负

责人、总工程师。 

第十一条 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副总经

理、董事会秘书、财务总监。 

根据公司实际情况修

订。 

 在 “第一章”中“第十一条”后增加：“第十二条  公司根据

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，在公司设立党的组织，建立党的工作

机构，配备党务工作人员，党组织机构设置、人员编制纳入公

司管理机构和编制，党组织工作经费纳入公司预算，从公司管

理费中列支。党委在公司发挥政治核心作用。公司职工依法组

织工会，开展工会活动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。公司应当为党

组织活动、工会活动提供必要条件。” 本条款后的各条款依次

顺延。 

按照党中央和国资委

党委关于国资国企改

革发展和加强党的建

设的有关要求，增加

党建有关条款。 

第十三条  公司的经营宗旨∶通过建立现

代企业制度，优化经营管理，以市场为导向，

以经济效益为中心，以科技进步为动力，以

现代管理为依托，促进公司进一步发展，为

发展铁路运输事业服务，为铁路提速重载服

务；不断拓宽经营渠道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，

第十三条  公司的经营宗旨∶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，优化经

营管理，以市场为导向，以经济效益为中心，以科技进步为动

力，以现代管理为依托，促进公司进一步发展，不断拓宽经营

渠道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，增强公司的经济实力和市场竞争力，

扩大产品的市场占有率，实现资产保值增值，努力为全体股东

提供满意的投资回报。 

根据公司业务实际情

况修订。 



增强公司的经济实力和市场竞争力，扩大产

品的市场占有率，实现资产保值增值，努力

为全体股东提供满意的投资回报。 

 

 在 “第五章”中“第二节”之“第一百零九条”中增加：“（十）

在决定公司重大问题时，应当事先听取公司党委的意见；选聘

公司高级经营管理人员时，党委对提名人选提出意见和建议。” 

本条款后的各条款依次顺延。 

按照党中央和国资委

党委关于国资国企改

革发展和加强党的建

设的有关要求，增加

党建有关条款。 
第一百三十六条  公司设总经理 1名，由董

事会聘任或解聘。董事可受聘兼任总经理、

副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。公司总经

理、副总经理、财务负责人、董事会秘书和

总工程师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。 

 

第一百三十六条  公司设总经理 1名，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。

董事可受聘兼任总经理、副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。 公

司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财务总监、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

人员。 

根据公司实际情况修

订。 

 

 

 

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 年 9 月 27 日 




